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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0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材料。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26 日，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人员经过认真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

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

报告》（2023-66）。 

（二）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

董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杨林先生提交的书面辞呈，因工作变动原因，公司董

事、副董事长杨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战略

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杨林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组成，



现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9 名。 

经与公司两大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充分协商，并征求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同意提名高海

先生及宋和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变更公司董

事会部分成员的公告》（2023-67）。 

（三）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进行修

订。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部分内容的公告》（2023-68）。 

（四）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独立董

事制度>部分内容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中相关条

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五）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内容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

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工作细则》。 

（六）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董事会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部分内容的议案》。 

为进一步促进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意公司根据《公司法》《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最新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工作细则》中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七）以 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

签订<江投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名关联董事叶荣先生、黄博先生及李声意先生回避表决，议案由出席会议

的其余 6 名董事投票表决。 

为充分发挥资源整合效应，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江投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协议》，由公司托管其所持的江投

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90%股权，托管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签

订<江投国华信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3-

69）。 



（八）以 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

续签<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名关联董事叶荣先生、黄博先生及李声意先生回避表决，议案由出席会议

的其余 6 名董事投票表决。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约定，为确保赣县抽水蓄能项目前期工作的

延续性，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续签《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

由公司托管其所持的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50%股权，托管期限自协议生效

之日起一年。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东续

签<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股权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3-70）。 

（九）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

拟投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孙公司江西昱辰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江西联益光学有

限公司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装机容量约 5.98MW，总投资约 2,346.90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孙公司投

资建设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告》（2023-71）。 

（十）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 2023年度新

增资本性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下属电厂新增 2023 年度资本性投资项目 3 项，其中特别重大资本

性投资项目 2 项，费用合计预计 1,730 万元；重大资本性投资项目 1 项，费用预

计 232 万元。 

（十一）以 9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 14：00 召开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召开方式为采取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2023-72）。 

上述议案（二）、（三）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二）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 2023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五）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意见。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6 日 

 


